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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的公告（「原公告」）。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原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局謹此澄清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發行第三期超短期融資券之承銷商和簿記管
理人。換言之，於原公告第四段的最後一句應表示為：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發行第三期超短期融資券之承銷商和簿記管理人。」

而並非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為發行第三期超短
期融資券之主承銷商及聯席承銷商。」

除上文所披露外，原公告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局命
中國永達汽車服務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德安

中國，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由(i)五名執行董事，即張德安先生、蔡英杰先生、王志高先生、徐悅先生及陳昳女士； 
(ii)一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力群先生；及(i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呂巍先生、陳祥麟先生及朱德貞女士組成。


